
如何认定贪污 罪和 盗窃罪

雷 鹰

贪污罪与盗窃罪是目前我国刑事犯罪中占比例较大
、

危害相当严重的犯罪
。

根据我国刑

法的规定
,

贪污罪和盗窃罪均属侵犯财产的犯罪
。

它们在犯罪构成的条件方面有较多相似之

处
。

但是
,

贪污罪与盗窃罪又是不同性质的犯罪
,

各自具有特殊的犯罪构成
。

刑法第一百五十

一条
、

一百五十二条和一百五十五条
,

分别对这两种犯罪构成的条件以及量刑幅度做了明确规

定
。

然而
,

在实施刑法的过程中
,

贪污罪和盗窃罪的界限有时仍容易混淆
。

因此
,

有必要对贪

污罪和盗窃罪的概念
、

它们各自的犯罪构成以及相互的区别进行探讨
,

以便分清贪污罪与盗窃

罪的界限
,

做到正确地定罪量刑
,

稳
、

准
、

狠地打击贪污
、

盗窃的犯罪活动
。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以非法所有的目的
,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取得数额较大的公共财

物的行为
。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所有的 目的
,

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

本文试从四方面对贪污罪与盗窃罪的构成条件进行比较
,

并进一步说明上述概念
p

一
、

贪污罪与盗窃罪侵害客体的比较

贪污罪和盗窃罪侵害的客体都是财产的所有权
,

即财产的所有关系
。

财物本身是被侵害

的对象
,

而贪污
、

盗窃行为的实质是厦犯财物背后的所有权这样一种社会关系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财产所有权是所有制在法律上的反映
,

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立法形式
,

确认所有者对物质资料首先是生产资来瀚占有
、

使用
、

处分的权利
。

占有权指所有人对财产控

制
、

掌握的权利 ; 使用权指所有人按照财产的经济用途加以利用的权利 ; 处分权指所有人在法

律许可的范围内
,

根据自己的意志
,

对财产进行处理的权利
,

这就是所有权的三项权能
。

我国

现阶段主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

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

又称公

有制
,

其所有的一切财产是公共财产 ; 国家现阶段还允许公民个人具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以及生

活资料
,

这些是指公民通过劳动或者其它合法方式取得的个人财产
。
国家

、

劳动群众集体以及

公民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受到法律的保护
。

如果非财产所有人
,

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
,

占

有
、

使用
、

处分了公私财产
,

就侵犯了财产所有权
,

是违法
、

犯罪行为
。

贪污罪与盗窃罪都是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
,

但是
,

贪污是非法取得公共财物
,

侵犯了国

家
、

劳动群众集体对公共财产的所有权 ;盗窃是非法取得公私财物
,

侵犯了国家
、

劳动群众集体

以及公民个人对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

直接客体的差别
,

是贪污罪与盗窃罪的区别之一
。

贪污罪侵犯的公共财产
,

不仅是全民所有
、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
,

根据刑法第八十一

条第二款规定
,

还包括由国家
、

人民公社
、

合作社
、

合营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
、

使用或者运输中

的私人财产
。

这部分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
,

是因为有关单位对财产所有人负有实际责任
,

如

果财产遭受损失
,

有关单位须以公共财产赔偿
。

贪污分子贪污的多是本人经手
、

管理或者主管的公共财产
,

国家
、

集体只是委托其经手
、

管



理
,

而财产所有权并未改变
。

财产经管丈只有经管的责任
,

没有据为已有的权利
。

女。果经管人

非法将公共财物据为己有
,

就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
。

有的贪污分子
,

利用职务之便
,

贪污 }卜

太人经管的公共财物
,

即他人经管
、

主管的公共财物
,

这同样是对公共财产所有权的侵犯
。

例

如某邮电营业员
,

利用办理汇兑业务的职务之便
,

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
,

先后开空头汇款

单三百五十三张向外
“
汇款 ” ,

贪污公款一万三千六百七十 七元
,

这些公款并非该营业员所经

管
,

他就是采用欺骗方法
,

贪污非本人经管的公款
。

盗窃罪侵犯公私财产成有权
,

如果行为人只是取得财产所有者抛弃的物品
,

或者是出借人

擅自取回借用人应当归还的财物等
,

都谈不到侵害财产所有权
,

也不构成犯罪
。

如果行为人盗

窃他人犯罪所得赃款
、

赃物数额较大的
,

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

这并不是说法律保护他人对赃

款
、

赃物的非法所有
,

而是因为赃款
、

赃物说到底仍是公私合法所有的财物
,

盗窃赃款
、

赃物的

行为只不过是把公私财物从某人的非法所有
,

转为另一人的非法所有
,

而财产所有者的所有权

依然遭受侵犯
。

所以
,

这种行为实质上侵犯的还是公私财产所有权
。

贪污
、

盗窃财物数额大小是衡量其社会危害程度的重要标志
,

也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Q

根据刑法总则第十条以及分则第一百五十一
、
一百五十二

、

一百五十五条的有关规定
,

贪污
、

盗

窃财物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
,

数额较小
、

危害不大
,

不认为是犯罪
。

在实践中应当注意掌握

罪乌非罪的界限
。

比如对数额不大的多吃多占
,

以及乱抄乱拿
、

小偷小摸的行为
,

不能以贪污
、

盗窃论罪
,

可以批评教育或者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

对于贪污
、

盗窃数额巨大
、

情节严重或者特

别严重的犯罪
,

应当依法给予严厉惩处
。

二
、

贪污罪与盗窃罪所米取手段的比较

贪污犯罪采取利用职务上便利的手段
,

盗窃犯罪采用窃取手段
,

这分别是贪污罪与盗窃罪

行为的特点
。

盗窃犯罪不采取任何利用职务之便的手段
,

因此
,

是否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
,

是贪污罪和盗窃罪区别的又一显著标志
。

盗窃罪窃取的手段是指秘密取得
。

行为人在不使财物所有人
、

经管人觉察的情况下
,

非法

取得公私财物
。

因此
,

无论是在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
,

还是无人在场的居民住宅
,

都可能采用

窃取手段取得公私财物
。

在前述盗窃罪概念中
,

使用
“

窃取
” 一词

,

而没有使用
“
秘密窃取

劫 ,

这

是由于
“
窃 ” 已包含了

“

秘密的
” 意思

,

不须重复
。

有一种意见认为盗窃罪
“
秘密窃取

” 的手段是

和抢夺罪
“
公开窃取

乡的手段相比较而言
,

其实抢夺罪的手段是
“
公开夺取

” 。 “

公开窃取为自相

矛盾
,

还容易混淆与盗窃罪的界限
。

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造成的方便条件
。

贪污分子

利用国家
、

集体给予本人职务所造成的方便条件
,

非法取得公共财物
,

因此这又是读职行为
。

贪污犯罪利用的职务之便
,

通常是指主管
、

经管公共财物的职务
,

因为只有这种职务才具有对

公共财物管理
、

经手的权力
,

也才有可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
。

这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

贿赂的行为不同
。

我国刑法把收受贿赂罪放在续职罪一章
,

是指国家工作人员
,

其中也包括非

经管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
,

利用职务之便
,

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
。

采取利用职务之便的手段
,

是贪污犯罪构成的要件
,

实施贪污犯罪可能采取侵吞
、

骗取
、

窃

取等各种方式
,

但是这些方式并不直接影响贪污犯罪的构成
。

在国家工作人员窃取或者骗取

分共财物的情况下
,

区别贪污罪与盗窃罪
、

诈骗罪的关键就在于犯罪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
,

凡

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取得公共财物
,

无论窃取还是骗取
,

均构成贪污罪 ; 如果没有利用职务之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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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构成贪污罪
。

例如 : 甲原系银行某营业室见习出纳员
,

勾结乙密谋盗窃该营业室金库
。

甲事先偷印了

金库钥匙模型
,

于某日晚越墙潜人该营业室
,

乙在外放哨
。

甲用仿制的钥匙打开金库
,

盗走人

民币十余万元
。
甲犯罪的情节特别严重

,

但对其犯罪性质
,

有两种不同意见
。

一种意见认为甲

犯贪污罪
,

应该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处死刑 ;另一种意见认为甲犯盗窃罪
,

应该

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
,

判处无期徒刑
。

究竟认定为何罪? 关键在于甲是否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
。

本案甲犯之所以能够窃取银行金库巨款
,

是由于他偷印了金库钥匙模型
。

这说

明保管金库并不是甲本人的职务
,

而是他人职务
。

甲实施犯罪并没有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
,

即出纳员职务范围内的权力造成的方便
,

他只是由于工作关系
,

比较熟悉该营业室情况
,

从而

偷印了钥匙模型
,

这里不存在续职行为
,

不构成贪污罪
。

甲在夜间越墙潜入营业室
,

采取秘密

手段取得金库的巨款
,

具备了盗窃犯罪行为的特征
,

构成盗窃罪
,

应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

的规定论处
。

三
、

贪污罪与盗窃罪主体的比较

贪污罪是以特殊主体为条件的犯罪
,

而盗窃罪的主体则仅是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并具有责

任能力的自然人
。

这是贪污罪与盗窃罪相区别的第三点
。

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和第八十三条的规定
,

贪污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

即
“
一切国家机关

、

企业
、

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 ” 又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

五条第三款的规定
, “ 受国家机关

、

企业
、

事业单位
、

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犯第一款罪

的
,

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 。即按照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处罚

。

因此
,

贪污罪的主体不一定必须

是国家工作人员
,

还应当包括那些受国家机关
、

企业
、

事业单位
、

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

员
。 “ 公务

”
一般是指公共事务

。

前文已述
,

贪污犯罪主体从事的公务通常是指主管
、

经管公

共财物
。

因此
,

从事生产劳动的普通工人
、

农村社员以及不经管
、

主管公共财物的其它人员
,

一般不

能成为贪污犯罪主体
。
他们之中的个别人

,

如将生产劳动工具
、

原料非法秘密转为己有
,

是盗

窃行为
,

不是贪污行为
。

但是
,

上述人员如果受国家机关
、

企业
、

事业单位
、

人民团体委托
,

执行

某种主管
、

经管公共财物的职务
,

则这种委托的职务无论是长期的还是临时的
,

受委托人都可

能成为贪污犯罪主体
。

例如谢某原系农业社员
,

在某大队窑广当杂务工
,

受队长委托代收燃

料
、

过秤划码
、

代发货
。

在二年多时间里
,

谢某勾结会计等人
,

采取变卖空白燃料结算单
、

过秤

划码以少写多
、

无票发货等手法
,

给大队造成价值三千多元的损失
,

本人分得赃款七百八十余

元
。

谢某虽系农业社员
,

但受委托从事经手大队窑厂部分财物的公务
,

并利用这一职务的便

利 , 非法取得公共财物
,

所以应被视为贪污犯罪的主体
。

根据以上分析
,

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队

长
、

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厂长
、

经理
、

财会人员
、

保管
、

采购员
,

合作社
、

商店售货员
,

公共电汽车售

票员
,

出租汽车代收款的司机等主管
、

经管公共财物的人员
,

均属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的

从事公务的人员
,

均有可能成为贪污犯罪的主体
。

目前在我国审判实践中
,

大都也是这样认定

的
。

盗窃罪的主体是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并且具有责任能力的 自然人
,

其中当然也包括某些从

事公务的人员犯盗窃罪的可能
。



四
、

贪污罪与盗窃罪故意 内容的比较

贪污罪和盗窃罪都是故意的犯罪
。

贪污罪具有把公共财物转为非法所有的 目的 : 盗窃罪

具有把公私财物转为非法所有的目的
,

这分别是贪污
、

盗窃罪构成要件的第四个方而
。

,’ i 1卜法所有的目的
”
是指行为人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

,

具有排除权利人的利益
,

自行占

有
、

使用
、

处分公私财产
,

以在经济上取得同财产所有者同等权利的主观心理态度 (不是指在法

律土获得财产所有权 )
。

即行为人妄图在经济 仁非法取得对财产占有
、

使用
、

处分的权利
,

至于

是否已经取得或者行使了这些权利
,

比如是否已经占有
、

使用
、

处分了非法所得的财物
,

并不影

响犯罪构成
。

只要行为人以非法所有的 目的
,

实施了犯罪行为
,

便构成犯罪
。

当犯罪分子以非

法所有的目的占有财物的时侯
,

就同时取得了非法使用
、

处分财物的权利
,

达到了顶期的目的
,

也就构成贪产了
、

盗窃罪的既遂
。 “
非法所有的目的 ” 与

“

非法占有的 目的
”

不同
。

后者不一定包

括取得仗用议
、

处 分权的目的
,

即不能说明行为人妄图在经济上获得财产所有权的全部三项权

能
,

及久经济上取得同财产所有者的同等权利
。

把财物转为 帷法所有的目的是贪污罪和盗窃罪构成的要件
。

如果行为人不具有 这一 目

的
,

即使 经法占有
,

使用了公私财物
,

侵犯了财产所有权
,

也不能构成贪污
、

盗窃犯 作;如果行为

人具有共它 日的
, 一

{目云占有
、

使用了公私财产
,

俊犯了财产所有权
,

则可能构成其它性质的犯

罪
,

衫厅不构成贪污罪或盗窃罪
。

比勿 一般性的挪用公款
,

行为人虽然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使用了公款
,

但其主观
_

l二的打算是

先用后还
,

没有振为己有的目的
,

故只是一种违反财经制度的行为
,

不构成贪污罪
,

如果挪用国

家救灾款物情节严重的
,

应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
,

以挪用国家救灾款物定罪
。

另外

像利用职务之便借支公款
,

借用公物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把公款
、

公物暂时存放在家里等等
,

都

不具有将财物转为非法所有的目的
,

也都不应该认定为贪污罪
。

只有行为人大量
“

挪用
’ 、 “

借

支
”

经款
,

限木无力偿还
,

也不打算偿还的
,

才认定为贪污罪
。

这是因为事实已表明行为人的目

的是将公共财物
~

)扒法转为己有
。

同样道理
,

如果行为人不具有将财物转为
二

华法所有的目的
,

而是暂借公私财物使用
,

虽然

有的也使用窃取手段
,

但也不构成盗窃罪
。

例如某职工住本单位二楼集体宿舍
。

因管理员不

给开放电视
,

遂于某 日晚
,

趁管理员不在
,

撬开一楼会议室
,

悄悄将 电视机搬到宿舍
,

与同室的

人共同观看
。

某职工的行为显然十分错误
,

但不构成盗窃罪
,

因为他并没有将电视据为己有的

目的
。

再如行为人以毁坏财物的目的毁坏公私财物或者出于戏弄报复的动机隐匿公私财物
,

情

节严重的
,

即使是利用职务的便利或采取盗窃的手段
,

侵犯了财产所有权
,

也不构成贪污
、

盗窃

犯罪
,

而可能构成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或者流氓罪
。

如果行为人的 日的是将非法所得财物作

为实施其它某种犯罪的工具
,

属于牵连犯罪的
,

可以按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定罪
。
日前

,

在司

法实践中
,

对于偷开汽车的案件如何定性
,

存在着不同认识
。

我们认 为不能一概而论都认定为

盗窃罪
,

币应当根据不同的犯罪故意以及犯罪目的
、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
,

续体分析
、

区 分
;

对待

如果行为人以非法所有的目的窃取汽车使用
、

变卖的
,

构成盗窃罪 : 那果偷汽车的目的是实施

其它犯罪活动
,

如把汽车作为杀人工具
,

可定杀人罪 :如果偷汽车具有毁坏汽车的 日的
, 。
寺节严

重的构成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
: 行为人偷开汽车

,

纯粹是为
“
兜风过瘾

” ,

情节严重的可定为流

氓罪
,

如情节显著经微
、

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琳
,

可作共它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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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
“

非法所有的 目的
”
是贪污

、

盗窃犯罪构成要件
,

是否会给狡滑的罪犯以抵赖的机
.

会?

列宁曾说
: 我们应该按哪些标志来判断真实的个人的真实

“
思想和感情

” 呢 ?显然
,

这样的标志

只能有一个
,

就是这些个人的活动
。

犯罪故意的内容以及犯罪目的是不能只凭罪犯 口供认定

的
,

应当把犯罪分子的一系列活动联系起来
,

对案件全部事实作认真
、

周密的调查
,

全面分析
、

综合研究
,

最后查明判定
。

客观事实是检验真实的犯罪目的的唯一标准
,

任何人狡滑抵赖都将

无济于事
。

在处理贪污
、

盗窃犯罪案件时
,

必须强调查明犯罪故意的内容以及犯罪目的
,

才能

做到定罪准确
、

不枉不纵
。

在前述贪污罪
、

盗窃罪的概念中
,

分别使用
“

以非法所有的目的
” 这样的概念

,

有的同志习

惯于用
“

以非法占有的 目的
” ,

这是不够确切的
,

容易模糊犯罪分子的真实目的
。

有的同志认为

刑法中
“ 占有

” 、 “
所有

”
都一样

,

只有民法才区别它们
。

其实刑
、

民法对同一个法律词汇的含意

应当是统一的
,

如果分成
“

刑法的占有
” , “
民法的占有

”
等等不同概念

,

容易造成混乱
。
另外

,

在

前述两罪的概念里没有提到
“
为谁

” 非法所有
,

这是因为犯罪分子非法取得财物
,

无论据为己有

还是第三人所有
,

无论为个人还是某团体
、

某集体所有
,

都不影响贪污罪与盗窃罪的构成
,

关键

在于是否具有非法所有的 目的
。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
,

将一些集体所有制单位有组织地偷盗数

额较大的公共财物转归集体所有的案件
,

认定为盗窃案件
,

对组织者
、

主谋者追究必要的刑事

责任
,

是正确的
。

如果因为盗窃的财产没有直接归私人而是归集体非法所有
,

就认为不构成盗

窃罪
,

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脚
,

在实践中不利于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保护
,

容易放

纵罪犯
。

当然
,

在处理具体案件时
,

可根据行为人的动机
、

一贯表现
、

认罪态度以及对社会造成

的危害程度
,

酌情分别给予适当处理
。

以上谈了贪污
、

盗窃罪的概念
、

各自犯罪构成的条件以及相互区别
。

其犯罪构成的四个方

面不是孤立存在
、

相互分割 ;而是相互联系
、

缺一不可
。

只有当行为人以非法所有的目的
,

实施

了取得财物的行为并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
,

才构成犯罪
。

如果缺少犯罪故意
,

没有非法所有的

目的
,

就不构成贪污
、

盗窃罪
,

但是只有非法所有的心理状态
,

没有任何犯罪行为
,

也同样不构

成犯罪
,

犯罪故意的内容往往又通过犯罪行为得以表现
,

等等
。

综上所述
,

贪污罪与盗窃罪都

是故意的犯罪
,

都具有将财产转为非法所有的 目的
,

又都实施了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行为
。

但是它们之间有严格的区别
:

( )l 贪污罪的主体是特殊的 ;而盗窃罪不要求特殊主体
。

( 2 ) 贪

污犯罪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而盗窃罪不存在这一问题
,

它采用窃取手段
。

( 3 ) 贪污罪侵

犯公共财产所有权 ; 盗窃罪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
。

免 予 起 诉
·

初 探

应 后 俊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

检察机关有免予起诉权
,

它与刑法中关于死刑缓刑和管制的规定一

样
,

是我国经过自己的司法实践建立和完善的一种新的制度
。

了解免予起诉的历史形成过程
,

以及它的概念与适用范围
,

正确使用免予起诉
,

对于正确实施刑事诉讼法
,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
。


